
 

                  為指定目的以外之使用，應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

法規定辦理。 

第八十四條    公共設施用地內建築物之高度比不得超過一點八，並比照第十二條、第

十三條規定辦理。 

第八十五條    公園及兒童遊樂場內建築物（不包括停車空間、花架及涼亭）須分別設

置前院、側院及後院，其深度、寬度及深度比不得小於下表規定，且最小淨

深度、最小淨寬度不小於一點五公尺，深度比並比照第十五條之一辦理。 

前院深度（公尺） 十 

側院寬度（公尺） 十 

後院深度（公尺） 二十 

後院深度比 一 

第八十六條    已開闢之公共設施用地非經市政府核准，不得設置廣告物。 

第十二之一章    停車空間、裝卸位 

第八十六條之一    建築物新建、改建、變更用途或增建部分應依都市計畫規定設置停

車空間，都市計畫未規定者，依下表規定。但基地面積達一千平方公尺

以上之公有建築物之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規定加倍留設。 

建築物用途 

建築物總樓

地板面積 

（平方公

尺） 

應附設小汽車位數 應附設機車位數 

第一類 
第一組：獨立、

雙併住宅 
 

每滿一百平方公尺

設置一輛 

每滿二百平方公

尺設置一輛 

第二類 
第二組：多戶住

宅 
 

每滿一百二十平方

公尺設置一輛 

每滿一百平方公

尺設置一輛 

第三類 

第七組：醫療保

健服務業 

第十七組：日常

用品零售業 

第十九組：一般

零售業甲組 

第二十組：一般

零售業乙組（日

用百貨除外） 

（一）二千

以下部分 

每滿一百平方公尺

設置一輛 

每滿二百平方公

尺設置一輛 

（二）超過

二千未滿四

千之部分 

每滿一百五十平方

公尺設置一輛 

（三）四千

以上未滿一

萬之部分 

每滿二百平方公尺

設置一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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